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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船舶租赁等航运业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资金申请表

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 
联系人： 
 
联系电话：
 
申请时间：


前海管理局制
2026年


	申报单位基本信息

	单位名称
	

	住所地址
	

	实际经营地址
	□与住所地址相同
□与住所地址不同，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纳税人识别号
	

	主营业务/服务领域
	□船舶租赁   □其它航运业态  

	办公面积
	
	从业人数
	[bookmark: _Hlk199170149]  人
其中本单位缴纳社保    人

	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
	
	手机号码
	

	经办人
	
	手机号码
	

	经营情况信息

	序号
	项目
	2025年度

	1
	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	

	2
	利润总额（万元）
	

	3
	企业纳税总额（万元，不含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）
	

	主要股东信息

	序号
	主要股东名称
	出资金额
	股权比例（%）

	
	
	
	

	拟申请扶持条款（在□中打√）
	□第一条（一）  □第一条（二）  □第一条（三）  □第一条（四）
□第二条                 □第三条               □第四条
□第五条                 □第六条               □第七条
□第八条                 □第九条               □第十条

	正在申请或已享受的南山区、宝安区或前海合作区其他扶持政策

	□无此情况     □情况如下表    

	政策名称及条款
	申请时间（2025年起）
	扶持金额及到账时间
	受理单位

	示例：前海合作区XXX扶持政策
	2025年X月
	X年X月/未到账
	前海管理局


备注：1. 本单位缴纳社保人数按2025年12月填写；
2.针对“（一）支持船舶租赁发展条款项”下的项目公司（SPV），本表中办公面积、从业人数可填“/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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